
东至县家庭农场注册登记暂行办法 
 

为了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规范登记行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个人

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在东至县范围内设立家庭农场，并依法办理注册登记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

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二条 家庭农场登记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家庭农场依次组成，或者由行政区划、

字号、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依次组成。 

第三条 家庭农场可以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公司四种类

型。 

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以家庭成员中主持经营者为申请人，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姓

名应当同时备案。 

申请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

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申请登记为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的，主要出资人应当是农村家庭成员；二户以上农户自

愿联合，可以组建合伙或有限公司类型的家庭农场。 

第四条 申请登记的家庭农场，应当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 

从事粮食、茶叶、蔬菜、花卉、苗木等农作物种植的，经营面积不小于 20 亩；从事生

猪、肉牛等畜牧养殖的，年出栏量不少于 50 头；从事鸡、鸭、鹅等家禽养殖的，年出

笼不少于 1000 只；从事渔业生产为主的，经营池塘面积不小于 10 亩；其他从事种养结

合等多种经营的，年销售收入不少于 10 万元。 

上述经营规模状况，由申请人在申请报告中写明，并由所在地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 

第五条 家庭农场可以农场主住宅登记为经营场所或住所，没有房产证的可由所在地村

民委员会出具房屋合法使用的证明。但登记为有限公司的，还应加盖乡镇人民政府印章。 

第六条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的其他申请材料，根据登记类型的不同，分别按《个体工商

户登记管理办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交。 

第七条 家庭农场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由所在地工商所登记；申请登记为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或有限公司的，由县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窗口受理登记。 

第八条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免收工商登记费。 

第九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今后上级出台新的规定则按新的规定执行。 

 


